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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海渔〔2010〕31 号

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

关于加强鳗鲡苗种管理工作的通知

沿海市、县（区）渔业行政主管部门，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：

为了更好地加强鳗鲡苗种管理，保护和合理利用鳗鲡资源，

促进鳗鲡养殖业持续、稳定、健康发展，根据《福建省重要水生

动物苗种和亲体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现将我省鳗鲡苗种管理工作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关于鳗鲡苗种捕捞许可证的批准发放

鳗鲡苗种捕捞实行“限量许可”的办法，根据近年来鳗鲡苗

种专项捕捞许可证发放工作的实际情况和渔业资源现状，全省总

量控制在 1 万艘以内，每年按实际需求等情况分配（2010 年福

建省鳗鲡苗种专项捕捞许可证分配见附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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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《福建省重要水生动物苗种和

亲体管理条例》和捕捞许可有关规定及分配数，发放《福建省专

项（鳗鲡苗）捕捞许可证》。

《福建省专项（鳗鲡苗）捕捞许可证》由省厅统一印制。

二、关于鳗鲡苗种捕捞许可证申办程序

单位或个人需要捕捞鳗鲡苗种的，应当申请办理鳗鲡苗专项

捕捞许可证，申请人应当提供以下材料：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、

有效的渔业船舶检验证书、渔业船舶登记证书和渔业捕捞许可证

（含临时捕捞许可证）。

三、关于鳗鲡苗种采捕时间

根据《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调整鳗鲡苗种采捕时间的通

告》（闽海渔〔2008〕386 号）规定，我省鳗鲡苗种采捕时间为

每年的 1 月 16 日至 3 月 15 日，其余时间为禁捕期。

四、关于鳗鲡苗资源费征收

专项捕捞鳗鲡苗种的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，按《福建省渔业

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实施办法》（闽政综〔1989〕184 号）

规定办理。征费票据由各县（市、区）直接向当地同级财政部门

领取和核销。

五、关于加强执法检查工作

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业执法机构应加大执

法检查力度，加强海上巡逻检查，严厉打击无证捕捞和挤占航道

捕捞等违法行为，确保航道畅通和捕捞作业有序进行。对违反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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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捕捞鳗鲡苗的行为，应根据《福建省重要水生动物苗种和亲体

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依法予以查处。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

要加强对此项工作的检查和指导。县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高度

重视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，认真做好鳗鲡苗种捕捞许可证的发

放和管理工作，要做好服务，方便渔民，同时要廉洁自律，不得

以权谋私。此外，应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将工作总结、发放清单

及剩余的许可证报送省厅。

二○一○年一月二十六日

此件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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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2010 年福建省鳗鲡苗种专项捕捞许可证分配表

序号 县（市、区）
数量

（本）
序号 县（市、区）

数量

（本）

福州市 1400 莆田市 1430

1 长乐市 800 9 秀屿区 1000

2 福清市 300 10 荔城区 80

3 连江县 200 11 涵江区 50

4 平潭县 100 12 湄洲岛 300

漳州市 420 泉州市 160

5 诏安县 50 13 丰泽区 20

6 东山县 70 14 晋江市 20

7 漳浦县 300 15 南安市 20

宁德市 80 16 石狮市 50

8 福鼎市 80 17 惠安县 50

全省

合计
3490 本

主题词：渔业 管理 通知

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办公室 2010 年 1 月 27 日印发


